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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創新技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與校外活動實施辦法 

99.01.05 日九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10.26 日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12.29 日一百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更改校名 

101.03.29 一百學年度第七次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學生校外參訪與校外活動安全，依教育部頒「加強維護學生安全

及校區安寧實施要點」暨本校「南亞技術學院赴校外教學參訪實習實施要

點」，訂定「南亞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與校外活動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校外活動，係指本校各單位及學生團體舉辦校外參觀教學、

團體旅遊、班級聯誼活動、展覽表演、訓練及競賽等。 

第三條 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學生校外活動安全，得採取下列措施： 

一、利用各種集會時間及其他相關研習活動時機，安排專人教導各種防護

知能。 

二、舉辦學生研習課程時，宜提供校外活動安全注意事項、防災觀念、災

後緊急應變措施及校外活動可能涉及違法行為之資訊。 

第四條 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時間及禁止項目如下： 

一、校外參觀教學以一日為上限。 

二、班級聯誼活動以半日為上限。 

三、團體旅遊以一至二日為上限。 

四、展覽表演、訓練及競賽視實際需求核定。 

五、避免前往偏遠地區（依內政部定義）或山區之活動。 

六、禁止浮潛、潛水、攀岩、高空彈跳或其他高危險性之活動。 

第五條 活動申請人與申請程序：(申請流程圖如附表，申請表如附件一、二、三) 

一、 校外參觀教學：由相關任課教師先行簽呈申請，經教務組初審、校長

核定後，再由班級幹部提出申請表，經導師、當日任課教師、系主任、 

教(學)務組、校務主任、校長核定。 

二、 班級聯誼、團體旅遊：由班級幹部提出申請，經導師、當日任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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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學(教)務組、校務主任、校長核定。 

三、 展覽表演、訓練及競賽：由指導老師先行簽呈申請，經學務組初審、

校長核定後，再由班級(社團)幹部提出申請表(個人或十五人以下者免

申請表)，經導師(指導老師)、當日任課教師、系主任、學(教)務組、

校務主任、校長核定。 

四、 前列班級各項活動申請經核定後應落實施行，並於一週內繳交成果報

告書(附件四)一份送交教(學)務組備查；校外參觀教學成果送交教務

組，其餘活動成果送交學務組。 

第六條 校外活動應有領隊老師帶隊前往：校外參觀教學由相關任課教師擔任，班級

聯誼由導師擔任，團體旅遊由導師或相關師長擔任，展覽表演、訓練及競賽

由指導老師擔任。領隊老師應於行前說明行程及宣導有關安全事項，全程中

應勤於督考及督導班代清點人數，並與學校保持聯繫。 

第七條 校外參觀教學活動應注意事項： 

一、 各系參觀時間之安排以利用該課程或相關課程之時間為宜，避免佔用

非相關課程之上課時間，若需佔用非相關課程之上課時間應先協調該

課程教師。 

二、 參觀教學以安排與課程相關之場所、公司、工廠為原則。 

三、 參觀教學應指派該課程或相關課程老師領隊前往，以落實教學參觀之

功能及維護參觀秩序與安全。 

四、 參觀教學實施前，應先讓學生瞭解欲參觀地點之性質、參觀之主題、

內容及參觀活動之行程，以增進參觀教學之效果。 

第八條 舉辦校外參觀教學或校外活動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各單位(班)舉辦活動應有計畫性，於學期初先行規畫，最遲應於出發日

三週前提出申請，逾時不受理。經校長核定後，於出發日一週前覆知申

請單位(班)，據以辦理保險事宜。  

二、校外參觀教學及聯誼活動經核定後，全班學生必須一律參加外，如因事

或病無法參加時，依本校請假規定辦理，否則以曠課論。其他活動(團

體旅遊、展覽表演、訓練及競賽)參加人數超過全班二分之一時，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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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員須辦理請假；若該活動參加人數未達二分之一時，當日照常上

課，參加人員應依本校請假規定辦理。 

三、申請表件包含：活動申請表(如附表一)、活動計畫書、參加人員名冊(如

附表二)、未成年參加同學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如附表三)、保險

要保書影本等資料送學校主管單位核定；保險單或收據影本最遲於出發

前一日送學務組備查。 

四、交通工具與保險： 

1、活動地點在桃園縣境以外，一律租用營業登記合格公司之良好車輛統

一前往。 

2、活動地點在桃園縣境以內，得租車或併車自行前往。 

3、統一前往或自行前往活動地點，一律辦理團體平安保險（參加之人員

及車輛均應投保平安險，每人保額至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以維

護活動安全。 

五、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表及內容，規劃路線時應特別注意安全，並將參加

人員視活動之性質規劃任務編組及安全應變措施。 

六、活動實施前一週應持續注意活動地區之天候，活動前如因天候等因素致

舉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依學校主管單位建議應取消或延期舉行。

如於活動期間遇發布颱風等重大天災警報時應依計畫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並立即終止活動，如無法立即返家應速與學校主管單位或輔導人員

聯絡，以利學校提供必要之協助。 

七、活動應依計畫行程實施，且須依計畫時間返回，如有事先離隊者應向活

動領隊老師負責人報准，並自行通知家長。 

八、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期間，應停止辦理參觀教學活動及團體旅遊。考試

結束時，得辦理班級聯誼活動。 

第九條 學生於校外活動發生意外事故或有發生意外之虞時，應立即向學校主管單位

或輔導人員回報，以便啟動校安通聯系統，以利學校迅速協助應變處理。 

第十條 學生從事校外活動（含團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

限制或禁止人員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定，除由主管機關依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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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外，本校並應視情節輕重依獎懲辦法處理。 

第十一條 參加校外參觀教學與各項校外活動時，應注意個人言行，若有違背善良風

俗及有損學校榮譽情事者或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應依本校相關奨懲辦法

議處。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5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與校外活動申請流程圖  

 

 
一、閱覽實施辦法 

進專、進院學務組： 

http://web.nanya.edu.tw/cosc/cosc02-2.asp 三、下載申請表 

二、擬訂計畫書(含行程表) 

四、會簽相關教師與 

提出保險要保書 

出發日前三週：會簽 

導師
 

任課教師及領隊老師 

應附文件：(出發日前二週) 

1.申請表 2.計畫書(含行程表)  

3.參加人員編組名冊 4.未成年參加同

學家長同意書 5.要保書影本。 

五、送件 

學(教)務組 
 

系主任
 

校務主任

 
校長 

進專、進院文件法規： 

http://web.nanya.edu.tw/cosc/na02.asp 

進專、進院學務組：

http://web.nanya.edu.tw/cosc/cosc02.asp 

 

1、任課教師擬訂校外參觀教學計畫書 

2、班級幹部擬訂校外活動計畫書 

六、核准回覆與辦理平安保險 

七、學校出發與回報平安，並於

一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 

(校外教學成果送交教務組，其餘

活動成果送交學務組) 

1.出發日前一週回覆申請班級辦理平

安保險。 

2.最遲出發日前二日繳交平安保險單

(收據)影本。 

學校代表號：436-1070 

學校校安中心專線：466-3141 

進修學院學務組分機：5125、5126 

警衛室分機：1009 

附表～流程圖 


